
附件一  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定學校輔導人力原則 

 

 

 

 

 

 

 

 

 

 

 

 

 

 

 

 

 

 

 

 

 

 

 

 

 

 

學校提送輔導人力名冊 

1. 輔導教師 

2. 輔導主任 

3. 輔導組長 

縣市政府審查項目 

1. 輔導教師人數符合法定編制 

2. 輔導專業背景 

3. 學校輔導人力參與在職教育

執行成效(依學生輔導法第

十四條規定辦理) 

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定學校輔導人力名冊 



附件二  直轄市、縣（市）政府、國立中小學規劃輔導教師人力運用計

畫原則 

 

 

 

 

 

 

 

 

 

 

 

 

 

 

 

 

 

 

 

 

 

 

 

 

 

 

 

 

 

 

 

 

教育環境與問題分析 

1.執行策略、方法及工作內容 

2.經費規劃 

3.預期效益 

亟待解決之學生輔導問題 

學校輔導人力之現況與檢討 

督導與考評 

1.法定編制落實比率 

2.輔導教師專業化比率 

3.輔導教師參與在職教育執行成效 

4.各校學生輔導方案(中途輟學學生通報及

復學輔導、生命教育、校園學生自我傷害

三級預防工作、生涯輔導、正向管教等)

執行成效 


